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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盐县残疾人保障和救助办法》
的起草说明

（海盐县残疾人联合会 2021 年 9 月）

各位领导：

下面我就《海盐县残疾人保障和救助办法》起草情况向各

位领导作一汇报。

一、起草背景

残疾人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县历来高度重视残疾人工作，残疾人事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

2020 年，嘉兴市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嘉委发〔2020〕20 号），根据此上级文件精神，

我县着手起草《海盐县残疾人保障和救助办法》，主要基于

四方面的考虑。第一，做一个政策的集成，目前很多惠残政

策散落在不同部门文件中，查询和对照都比较繁琐，此次集成

在一个文件中将大大提升便捷度。第二，做一次政策的更新，

目前部分惠残政策有修改和补充，借助此次《办法》制定，将

现行各项惠残政策更新到最新。第三，做一次标准的统一，针

对残疾人部分权益，有时不同部门都有补助政策且标准不统

一，此次《办法》对“谁来补助，标准多少”做出统一规定。

第四，做一次标准的提高，部分尚在执行的惠残政策出台时间

早，保障和补助的标准低，已经不适应当下经济社会发展水准，

此次《办法》将做适当提升。为此，由县残联牵头，结合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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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及正在施行的各项惠残政策，结合我县实际，会同相关

部门，起草了《海盐县残疾人保障和救助办法》。

二、起草过程

2020年 6月，县残联启动《办法》制定工作，与县财政局、

县人社局、县民政局、县卫健局、县文体局等残工委单位进行

充分沟通、协商，2020年 8月完成《办法》（草稿）。8月26

日，县残联通过 OA发全体残工委成员单位征求意见并修改。

11月 20日，县残联召集全体残工委成员单位，通过座谈会的

形式充分讨论修改《办法》。12月 7日，县残联通过OA发全

体残工委成员单位再次征求意见并修改，最终形成送审稿。今

年2 月 25 日，在海盐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后形成本

上会稿。同时，文件形成过程中，县残联先后向高海华、陈

建平、胡飞三任分管副县长以及县委张华良副书记做专题汇

报，并根据领导指示要求，对《办法》做修改完善，使其更

具全面性、针对性、可行性和科学性，更加符合海盐实际。

三、主要内容

《海盐县残疾人保障和救助办法》共分为十个部分，明确

了残疾人在基本生活保障、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

方面享有的权利和补助，同时对残疾人在教育、就业、康复、

文体事业上享受的保障和救助也做了明确说明。文件实施依据

及适用范围，实施时间及经费保障，文件也予以了明确。

四、需要提交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审议的重点事项

（一）政策主要变化方面：

1.在残疾学生教育专项补助上。提高九年制义务教育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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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高中阶段、大专及以上残疾学生补助标准，因为原政策

2009 开始实施，十余年过去，目前残疾学生学习支出明显增

长，建议此次补助标准适当提高。

新老政策补助对比表

补助类别 原标准 新标准

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 每学年 300 元 每学年 500 元

高中阶段 每学年 800 元 每学年 1000 元

大专 每学年 1500 元 每学年 2000 元

本科 每学年 2000 元 每学年 2000 元

全日制研究生及以上 每学年 2000 元 每学年 5000 元

通过自学考试等非全日

制取得大专文凭

一次性 2000 元 一次性 6000 元

通过自学考试等非全日

制取得本科文凭

一次性 3000 元 一次性 8000 元

周边县市区学生就学补助情况

县市区 义务教育 高中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南湖区 3000（一次性） 5000（一次性） 8000（一次性）

秀洲区 2000（一次性） 4000（一次性） 6000（一次性）

海宁市 每学年 400 每学年 500 每学年 1500 每学年 2000

桐乡市 每学年 500 每学年 1500
每学年2000（不

超过 6000 元）

每学年 2500（不

超过 10000 元）

平湖市 每学年 300 每学年 800 每学年 1500 每学年 2000

嘉善县 每学年 2500 3000（一次性） 5000（一次性）



4

2.在对“工疗型”残疾人之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

补助上。根据《嘉兴市“工疗型”残疾人之家规范化建设指导

意见》（嘉残联〔2021〕21号）文件要求，需增加主要的内容：

1、对被评定为一星级至五星级的，分别给予 3万元、5 万元、

7 万元、12 万元、15 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对于星级新提

升的机构，验收合格的，给予星级补差补贴；2、对正常运营

的“工疗型”残疾人之家进行年度考核验收，根据考核情况，

每年给予被评定为一星级至五星的分别给 1 万元、1.5 万元、

2 万元、4 万元、5 万元的奖励。

3.在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上，新增补助对象。根据《关于

印发浙江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工作细则的通知》（浙残

联发〔2019〕15 号）文件要求，将“父母双方持有我县居住

证连续 5 年以上”的人群纳入补助对象。

4.在残疾人文化体育保障上，关于文体事业的补助标

准，市里一直没有具体规定，我县现行的补助标准，主要是

参考周边县（市、区)标准制订的。此次《办法》出台，充

分参照市里和兄弟县市（见附件 1），并结合我县实际，对

文体事业补助标准予以明确，少数项目补助标准稍作提升。

5.新增残疾预防康复补贴。考虑到康复的黄金期和残疾

预防，提高康复成效，依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

强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

〔2017〕132 号）文件精神，对因发生脑卒中、颅脑损伤、

脊髓损伤、帕金森导致功能障碍患者，累计接受康复训练、

治疗超过 3 个月的，费用个人自负部分“两低”家庭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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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补贴 4000 元，其他人员补贴减半（低于补贴标准的，

按实际价格给予补贴）; 累计接受康复训练、治疗超过 6 个

月的，费用个人自负部分“两低”家庭一次性最高补贴 8000

元，其他人员补贴减半（低于补贴标准的，按实际价格给予

补贴）。
周边三个县（市）区补助执行情况

县市区 困难残疾人家庭 其他残疾人家庭 备注

海宁 5000 2000 对首次发病之日起六个月内

桐乡 6000 康复训练最长不超过六个月

秀洲 5000 康复训练满一个月

（二）资金增加方面：

总体看来，《办法》是各个分散的残疾人保障救助办法的

合集，绝大多数保障救助标准都无变化，因此在资金投入方面

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由于持证残疾人数量正常增长导致

的投入增加，由于持证残疾人人数的正常增长，预计总体2021

年资金投入较2020年大约增加5%。二是由于政策变动导致的

投入变化。1.在残疾学生教育专项补助上，一方面取消困难

残疾家庭学生补助（由其它单位补助），一方面增加了各年

段的残疾学生补助标准，两方面综合后，总体资金量略有增

加。以 2020 年为样本：原有政策补助 11.04 万元，新政策

补助 12.5 万元，增加了 1.46 万元。2.在对“工疗型”残疾

人之家（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补助上，总体资金量略有

减少，以 2020 年为样本，按照原有政策补助 94.55 万元；

按照市里新的补助标准，共需补助 45.5 万元，减少 49.05

万元。3.在残疾儿童康复服务上，将“父母双方持有我县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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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证连续 5 年以上”的人群纳入补助对象，按 2021 年新增 2

人计，新增资金 7.2 万。4.在残疾人文化体育保障上，综合

考虑演出补贴，体育比赛补贴、市级以上文艺获奖奖励等项

目的标准提升，预计 2021 年新增资金 5 万元。5.在残疾预

防康复补贴上，以 2020 为参照，2020 年共计 382 名残疾人

开展康复治疗、训练，符合补助标准的占比 55%（其中超过

3 个月占 30%，补助金额：114 人 ×2000 元=22.8 万元； 超

过 6 个月占 25%，补助金额：96 人×4000 元=38.4 万元，合

计 61.2 万元）。按照正常增长机制，2021 年预计新增该项

补助金 70 万元。

（三）征求有关部门意见以及公开征求意见的反馈与采

纳情况。

1.县市场监管局建议：“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国家限

制行业外）的”，修改为“残疾人从事工商业经营（企业、

合作社、个体工商户）（国家限制行业外）的”，予以采纳。

2.县住建局建议：“完善困难残疾人农村危房改造分类

补助机制实现出现一户，改造一户”，建议修改为”加强困

难残疾家庭农村危房改造救助，实现出现一户，改造一户”,

予以采纳。

3.县司法局建议：“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提供法律援助，

无固定收入来源的重度残疾人申请法律援助的，对事项范围

不做限制”建议修改为“做到应援尽援”，予以采纳。

4.县文体局建议：我县在残疾人文化体育保障中，部分

标准与县文体局规定的不统一，标准要高。残联认为，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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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参与、出行、排练等方面需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作为

特殊困难群体，在具体保障上应给予适当优惠，合乎情理，

因此不予采纳。

5.网上公开征集意见：2021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5 日，

在海盐县门户网站公开征集意见建议，截止 3 月 10 日，未

收到意见建议反馈。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政府规范性文件、实施办法、工作意见类公文，必须说

明所提交讨论议题与相关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规定的衔接

情况。该文件于 6 月 15 日经司法局统一登记，并进行合法

性审查，司法局针对《办法》的合法性、适当性情况提出三

点意见。一是提出《办法》网上公示征集意见的时间不足，

按照标准算法公示时间缺 1 天，9 月 17 日，《办法》再次上

网征集意见，补齐原先缺少的公示时间。二是指出《办法》

部分条款表述不符合《浙江省规章、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指

引（试行）》（2020 年 12 月）的规定，此次送审稿已经按

照要求修改完毕，表述上已完全符合规范。三是指出《办法》

中对残疾人的补助和奖励，当和其他部门条线补助奖励重叠

时，是采取兼得，还是采用就高享受原则？现予以明确，如

果《办法》的补助奖励和其他部门条线重叠时，采取就高享

受原则。

附件 1：周边县（市、区）残疾人文体保障标准汇总表

附件 2：起草参照文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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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周边县（市、区）残疾人文体保障标准汇总表

单位 演出补贴标准 排练标准 体育比赛补贴和

奖励

运动员在

省长期集

训补贴

本级文艺、征

文、摄影、书

画等奖励

市级以上文艺

奖励

嘉 兴

市

一般演员 300

元/场，主要演

员略高。

奖励每次根据资

金情况确定。

25 元/天

南湖 100 元/天 100元/天 获国家、省、市

级一等奖，分别

给节目组 5000、

2000、1000 元奖

励，二、三等奖

递减。

秀洲 镇、村级舞蹈

100 元/人，唱

歌 200 元/人，

2 首 300 元 /

人。

100元/天

嘉善 每年 5 万给社会组织，落实

残疾人艺术团队的排练、演

出活动。

一、二、三等

奖 1000、800、

600元。

平湖 200 元 /人，2

个节目 300元/

人。

每年 8000

元补助残

疾人艺术

队。

20 元/天

海宁 200 元/每人每

天

100 元/每

人每天

1.嘉兴市比赛误

工补贴 100 元 /

天，前六名给予

800、600、500、

400、300、200 元

奖励；2.本级误工

补贴 100 元/天，

前六名给予 500、

400、300、200、

150、100 元奖励

30 元/天 一、二、三等

奖 1000、800、

600元。

国家、省、嘉兴

市文艺比赛，一

等奖分别给予

4000 、 3000 、

2000 元奖励，

二、三等奖递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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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起草参照文件列表

文件类别 文件名称

省级及以

上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浙江省残疾人保障条例》

《关于印发<浙江省残疾人康复与儿童残疾预防

“十二五”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残联康复〔2012〕

76 号）

《关于加强肇事肇祸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

助工作的实施意见》（浙综委办〔2014〕8 号）

《关于做好贫困精神残疾人服用基本抗精神病药

物费用全额保障工作的通知》（浙残联康复〔2014〕

27 号）

《关于贯彻落实全国<残疾人精准康复服务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残联发〔2016〕48 号）

《关于加强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工作的若干意

见》（浙政办发〔2017〕132 号）

《关于印发浙江省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实

施办法的通知》（浙残联发〔2018〕69 号）

《关于完善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的实施意见》

（浙政发〔2018〕36 号）

《关于印发浙江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工作细

则的通知》（浙残联发〔2019〕1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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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完善我省听力残疾儿童人工耳蜗补贴政策

的通知》（浙残联发〔2020〕6 号）

市级文件

《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嘉委发〔2020〕20 号）

《关于贯彻落实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制度的实施意

见》（嘉政发〔2020〕2 号

县级文件

《海盐县残疾人学生及残疾人低保家庭子女就学

补助办法》（盐残联〔2009〕16 号）

《海盐县困难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救助实施办

法》（盐政办发[2010]2 号）

《海盐县困难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救助实施办

法》（盐政办发[2010]2 号）

《海盐县困难精神残疾人住院医疗救助实施办

法》（盐政办发[2010]2 号）

《关于完善海盐县小康阳光残疾人康复补助政策

（试行）的通知》（盐残联〔2013〕35 号）

《关于印发<海盐县精神残疾人康复医疗保障实

施办法>的通知》（盐残联〔2014〕50 号）

《海盐县残疾儿童少年基本康复服务与补贴制度

实施办法》（盐残联〔2016〕39 号）

《关于推进责任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盐政办发〔2016〕104 号）


